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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
 

 

 

关于对江苏正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2022 年年报的问询函 
 

公司部年报问询函〔2023〕第 316 号 
 

 

江苏正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（以下简称“年报”）进行

审查的过程中，关注到如下事项： 

1.你公司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 14.42 亿元，报告期末流动资

产 10.08 亿元，同比均有下降。同时，你公司报告期末应收账款

账面余额为 5.11亿元，占营业收入比例为 35.44%，同比增加 4.7

个百分点，请你公司说明应收账款与营业收入变动幅度差异的原

因及合理性，是否存在放宽信用政策扩大销售的情况。 

2.你公司报告期末负债合计 13.41 亿元，资产负债率为

56.23%。其中，流动负债合计 11.93亿元，占总资产比例为 88.95%，

同比上升 9.88个百分点；货币资金余额为 1.05 亿元，现金比率

为 8.84%，同比下降14.68个百分点，占有息负债比例为16.76%。

请你公司结合目前有息负债到期情况、货币资金是否存在受限情



 

2 

况、预计经营现金流情况、资产变现能力等说明具体偿债资金来

源等，说明你公司应对流动性风险、提高偿债能力的具体措施，

并说明是否存在相关风险。 

3.你公司于 2021 年 7月 21日披露的《关于签署股权收购意

向协议书的公告》显示，拟联合你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深圳正

威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意向性收购天健九方技术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天健九方”）持有的铜川九方迅达微波系统有

限公司和中科迪高微波系统有限公司不低于 51%的股权，通过实

施上述交易扩展高端毫米波芯片、模组、无线及应用系统等相关

业务。后续，你公司于 2022年 7 月 26日披露进展公告，称一是

“为简化内部资产重组流程，实现交易的便捷性，拟将意向性标

的由两子公司提升至母公司”；二是“为实现资产注入的价值最

优化，拟对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实施同一控制下的必要重组”；

三是“为便于双方合作的时效性和双方品牌资源的深度融合，拟

按照整体层面的资产和业务评定价值，实现在更大层面和更高价

值量级上的交易”。截至发函日，你公司未再披露该事项的相关

进展。我部近期接到多起投资者投诉，称你公司利用与投资者交

流的互动平台发表与收购相关的不实信息和误导性言论。请你公

司： 

（1）说明截至回函日收购天健九方事项是否取得实质性进

展，如是，说明进展情况并提供相关的佐证材料；如否，说明说

明 2021 年 7 月披露首次公告至今进展较为缓慢的原因，是否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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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相关障碍，是否存在短期内无法解决、进而对你公司利益造成

重大不利影响的风险。 

（2）说明是否对收购标的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，如是，

说明相关尽调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标的近年的经营状况、财务数

据、在手订单等具体内容；如否，说明你公司 2021 年 9 月 16日

披露的相关进展公告称已完成对标的公司初步尽职调查至今进

展较为缓慢的原因，是否存在相关障碍，是否存在短期内无法解

决、进而对你公司利益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风险。 

同时，请你公司严格遵守信息披露相关制度要求，在与投资

者交流的互动平台上客观、谨慎、公平发表相关言论。 

4.你公司报告期内发生利息费用 4,253.58 万元，占财务费

用比例为 119.04%，占息税前利润比例为 50.01%。请你公司说明

利息费用占比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，相关债权人、借款金额、利

率、还款时间和还款资金安排，偿还相关债务及支付财务费用是

否将对你公司未来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，公司为降低

融资成本、提高盈利能力拟采取的措施。 

5.根据你公司 2023 年 3 月 17 日披露的《关于持股 5%以上

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》显示，你公司控股股东深圳翼威新材料有

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西安正威新材料有限公司合计已质押股

份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数量比例为 59.82%，被司法冻结股

份数量占比 48.33%。请你公司结合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

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质押情况，说明其履约能力和追加担保能力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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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存在平仓风险、已采取或拟采取的应对措施，以及股份质押

和冻结事项对你公司生产经营、控制权稳定性等方面的影响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3 年 6 月 21日前

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 

特此函告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

2023年 6月 14日 


